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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研商「『估驗請款計價單』格式(草案)修正內容」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 分 

貳、 地點：本會第 1會議室  

參、 主席：葉副主任委員哲良  

肆、 出席人員：（詳出席簽到表）                 紀錄：周尚儀 

伍、 會議緣由： 

一、 本案緣於審計部表示現行工程採購有「廠商或業務單位所

提估驗計價文件格式不一，影響會計人員內部審核效率」

之問題，爰本會經蒐集主要工程主管(辦)機關之「估驗請

款計價單」表單格式資料並進行分析後，據以研訂「估驗

請款計價單」格式(草案)。 

二、 前開格式(草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

於 112 年 8 月 4 日函請各主管機關協助提供修正意見，8

月 28 日蒐集意見後，已依各機關意見進行修正。 

三、 惟嗣經研析結果，因原訂「估驗請款計價單」表單格式之

填報邏輯及部分欄位定義較為複雜，且有不同機關對同一

欄位之計算或填報方式認知不一等情形，爰經再行檢討整

合簡化，重新修正「估驗請款計價單」表單格式內容。 

四、 因本次修正之變動幅度較大，爰邀集相關單位進行研商。 

陸、 會議結論： 

一、 請工程會參考各機關意見修正完成後簽報發布：本案有統

一名詞定義，有利主計審核及資料得交換充分利用目的，

爰請工程會參考各機關所提意見，儘速完成修正「估驗請

款計價單」表單格式內容並發布。 

二、 新版「估驗請款計價單」(以下簡稱新版表單)正式發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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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請各機關(單位)全面統一採用新版表單，相關轉換

作業時程及方式如下： 

(一) 請各機關(單位)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轉為使用新版表

單。惟若因估驗計價作業已採用電子化方式者，須配

合相關系統修正而未能如期轉換使用之機關(單位)，

則請評估合理之作業時程及啟動日期後，以正式函文

告知工程會備查。 

(二) 各機關(單位)執行中之在建工程，如使用既有估驗請

款計價單格式(以下簡稱舊版表單)辦理估驗計價者，

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採用新版表單，或新版表單與舊

版表單併行之方式辦理，另至遲於 115 年 12 月 31 日

後停止使用舊版表單。 

三、 請各機關(單位)依前開作業時程完成相關行政作業，並要

求所屬配合辦理：為達第一點所述本案之目的，各機關(單

位)應用新版表單時，請勿自行調整K1欄位以上之各欄位，

若有增列欄位需求，請於 K1 欄位與(廠商核章區)間進行調

整，並可依作業需要及編制情形，規劃各核章區之核章欄

位。請各機關(單位)依前開作業時程完成相關行政作業，

並要求所屬配合辦理。 

柒、 各單位發言摘要(含書面意見)： 

一、 主計總處：無意見。 

二、 交通部：「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之「估驗款」與表單之「估

驗計價款」加「物價指數調整款」，兩者之定義及對計算保

留款之差別。 

三、 經濟部： 

(一) 本次「估驗請款計價單」修正意見，台水公司前已於 l12

年 8 月 9 日提供意見，針對本次格式(草案)與現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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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有多處不同，既有格式已使用多年且承攬商與單位

人員均已熟練該表單，亦有相應程式及軟體辦理估驗計

價程序，請款表單部分若需更動，相應配套軟體皆須耗

費大量時間修正，故建請參採前次意見，註明該計價單

僅供參考，相關欄位可依實際需要調整之意見。 

(二) 為維護已發包訂約工程廠商依契約規定表單申請估驗

計價權益，建議若後續改成統一估驗請款計價單時，應

給各單位至少三年緩衝期，以利後續發包工程承攬廠商

及審查同仁適應新表單，避免影響進行中之估驗作業。 

(三) 建議於新版「估驗請款計價單」註明「估驗計價所需佐

證資料，回歸契約約定」。 

四、 內政部：本部部分所屬機關(如國土管理署)現行使用電子

化工具辦理估驗計價，尚需時間辦理估驗系統之計價單格

式修正，建請同意使用電子化工具辦理估驗計價之機關，

於估驗系統修正完成後，再依本次會議決議之估驗請款計

價單格式辦理估驗計價作業。 

五、 國防部： 

(一) 發票金額誤扣除罰款金額為實務上最常出現的錯誤情

形之一，建議扣款欄(E 欄)明顯提示非指罰款。  

(二) 扣款(E 欄)較少發生，是否亦指減價收受？以及本表單

之應用範圍。 

(三) 實務上時有因預算不足，致廠商暫不請領物調款，或共

同承攬廠商中，有金質獎獲獎廠商，致物調款之保留款

並非皆以 5%之比率辦理保留，爰建請將 C欄及 D欄區分

為 2 列，俾利區分保留款(F 欄)來源及確認其金額之正

確性。  

(四) 草案將扣抵「違約金」之情形說明，及扣抵完畢後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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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付款金額，表達於 K1 欄位，恐有誤解 K1欄係開立發

票之虞，爰建議將「實付金額」欄位修正為「開立發票

金額」，並增列「違約計罰金額」及「實付金額」2欄位，

以臻明確。 

(五) 建議舉例說明有罰款及扣款情形時，發票開立金額為何，

俾利廠商正確填寫。 

(六) 各部會工程案量不一，以「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

為例，因工程案量多，目前使用的估驗計價單較草案詳

細，且使用多年並無不便，建議貴會就本草案徵求各方

意見後，僅就必要揭露事項加以律定，餘仍由各部會本

於權責自訂之，以符實需。 

六、 教育部：無意見，配合辦理。 

七、 文化部：保留款是否可增列計算公式。 

八、 農業部：無意見，配合辦理。 

九、 國科會：無意見，配合辦理。 

十、 臺北市政府： 

(一) 估驗計價時如有違約金抵扣，須於 K1 欄位說明及計算

最後「實付金額」，易與 H 欄位「實付金額」造成混淆，

建議再補充註記說明。  

(二) 建議物價指數調整款之保留款宜有單獨欄位，避免與工

程估驗之保留款合計。  

(三) A8「預算金額」為採購公告之預算金額，如為複數招(決)

標，是否為各項預算金額?另如以合併辦理招標分別訂

約者，是否應填訂約之各工程契約預算金額?建議再註

記說明。 

十一、 新北市政府：本府可配合辦理。另有關估驗計價之「扣

款」定義與減價收受之方式類似，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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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 條第 2項規定。 

十二、 桃園市政府： 

(一) 本府目前使用於計算物價指數調整款之表單是否可繼

續沿用。 

(二) 若當次估驗之廠商違約金項目眾多，則 K1 欄位之相關

填報作法。 

十三、 臺中市政府：無意見，配合辦理。 

十四、 臺南市政府(書面意見)：有關內政部 93 年 2 月 20 日台

內營子第 0930082168 號函及內政部 96 年 03 月 20 日台

內中營字第 096080l1761 號函提及:「機關於辦理工程估

驗時，除應估驗數量外，尚須查核品質是否符合規定或

查核估驗項目是否按契約圖說施工」。請問： 

(一) 有廠商反映，為縮短付款時程是否可書面審查估驗相關

文件，免去現場辦理估驗 ? 

(二) 指派審查估驗之人員是否有相關規定(例:承辦採購之

人員是否可為估驗人員或需另行指派人員、非依機關人

事法規進用之臨時人員是否可擔任估驗人員?) 

十五、 高雄市政府： 

(一) 建議 A7「估驗期間」欄位改為「估驗日期」。 

(二) 「完成百分率」於變更設計後將會調整，建議於該欄位

後面增加備註欄，以利說明。 

十六、 苗栗縣政府：沒有後續擴充及啟動後續擴充後該如何表

達，A8「預算金額」是否要配合調整。 

十七、 新竹縣政府：無意見，配合辦理。 

十八、 宜蘭縣政府： 

(一) 有關「機關核章區」之核章層級及核章方式，建議說明。 

(二) A6「履約期限」於契約變更後之填報內容，是否直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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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變更後之工期。 

十九、 基隆市政府： 

(一) 建議A6「履約期限」名稱可改為施工日誌之「核定工期」，

或「公共工程雲端系統」內之「核定工期總天數」。 

(二) 建議 B3「已工作日數」名稱可改為施工日誌之「累計工

期」，或「公共工程雲端系統」內之「總累計已用工期」。 

二十、 花蓮縣政府：無意見，配合辦理。 

二十一、 澎湖縣政府：無意見，配合辦理。 

二十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一) 有關與會各機關所提意見，回應說明如下： 

1. 交通部部分：本會將研議對「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內

涉及「估驗款」與「保留款」之相關內容進行檢討修

正。 

2. 經濟部部分： 

(1) 有關後續之表單應用方式，依會議結論辦理。 

(2) 機關(單位)應用緩衝期部分，依會議結論辦理。 

(3) 註明「估驗計價所需佐證資料，回歸契約約定」部分

將進行修正。 

3. 內政部部分：有關後續之表單應用方式，依會議結論

辦理。 

4. 國防部部分： 

(1) 扣款欄(E欄)提示非指罰款部分，將進行修正。 

(2) 扣款係於工程執行階段依契約約定辦理，減價收受則

係於驗收階段進行處理，相關釋示建議可另行來函詢

問。另本表單係供機關自開工日後所辦理之歷次估驗

計價(含末期估驗計價，但不含尾款)所使用，將增加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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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 C欄及 D欄調整部分，依會議結論辦理。 

(4) 「實付金額」欄位名稱將進行檢討，新增欄位部分依

會議結論辦理。 

(5) 將增加以個案案例說明「扣款」，至於違約金扣抵因

不影響廠商開立發票金額，爰不再舉例說明。 

(6) 有關後續之表單應用方式，依會議結論辦理。 

5. 文化部部分：考量並非所有廠商之保留款比率皆為 5%，

爰不於表單增列計算公式，而於「『估驗請款計價單』

各欄位填報說明」內說明 F欄「保留款」之計算方式。 

6. 臺北市政府部分： 

(1) 「實付金額」欄位名稱將進行檢討。  

(2) 建議欄位調整部分，依會議結論辦理。另將於 K1 欄

位及「廠商核章區」之間增加「自行增列欄位區」，

供各機關自行應用，且未來不作為資料交換欄位。  

(3) A8「預算金額」欄位及填報方式將再行檢討。 

7. 新北市政府部分：有關機關辦理扣款是否適用政府採

購法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因與本次會議主題較無相

關，建議市府另行來函詢問。 

8. 桃園市政府部分： 

(1) 計算物價指數調整款之表單非本次會議討論範疇，貴

府可依既有作業規定繼續沿用。 

(2) 若當次估驗之廠商違約金項目眾多，可考慮另行製表

說明。 

9. 高雄市政府部分： 

(1) 考量「估驗期間」能顯示當次估驗之起訖日期，較為

完整，爰不進行調整。 

(2) 「完成百分率」調整之相關說明，建議可填報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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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I1)欄位，如要另行新增欄位，依會議結論辦理。 

10.苗栗縣政府部分：A8「預算金額」欄位及填報方式將

再行檢討。 

11.宜蘭縣政府部分： 

(1) 「機關核章區」之核章層級及核章方式，請依機關內

部規章及相關作業規定自行訂定。 

(2) 契約變更如有工期調整，於變更完成後之下一期估驗

計價，A6「履約期限」內容亦須配合更新。 

12.基隆市政府部分： 

(1) 經查 A6「履約期限」之名稱係參照「工程結算驗收

證明書」，爰不進行調整。 

(2) B3「已工作日數」名稱將再行檢討。 

(二) 有關臺南市政府之書面意見，因非屬本次會議討論內容，

建請市府另行來函詢問。 

捌、 散會：(下午 4時 20 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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